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
园区、办事处，各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临时救助是社会救助兜底脱贫攻坚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救急难”机制的主要承接制度，在社会救助体系中起着拾遗补缺、托底保障的重要作用。2014年，高新区全面建立了临时救助制度，较好地解决了城乡居民临时性、突发性、紧迫性生活困难，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临时救助工作还存在救助时效性不强、救助水平偏低、制度效能发挥不充分、工作保障不到位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完善政策制度。根据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意见》(民发201823号)、山东省民政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意见》(鲁民2018]85号)和淄博市民政局、淄博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淄民(2018)131号)，现就高新区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通知如下:
一、规范临时救助内容
(一)临时救助对象。临时救助对象包括本地户籍人口和持有居住证的非本地户籍人口。根据困难情形，临时救助对象可分为急难型救助对象和支出型救助对象。
1.急难型救助对象。主要包括因火灾、交通事故、溺亡。人身伤害、见义勇为、爆炸、雷击等意外事件，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及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家庭和个人。
2.支出型救助对象。主要包括自负教育、医疗等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一定时期内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1)在提出申请之月前6个月内，家庭可支配收入扣除自负医疗、教育等生活必需支出后，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提出申请之月前12个月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3)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城乡低保申请家庭经济状况认定标准的相关规定。
(二)临时救助程序。根据救助类型不同，临时救助分为救急难型审批程序和支出型审批程序针对不同的救助类型，优化规范临时救助审核审批程序，切实增强临时救助的可及性、时效性、公正性;要切实发挥救急救难、雪中送炭的作用，做到应救速救、
及时救助，坚决杜绝季度末或年末集中开展临时救助等问题;园区、办事处要通过省社会救助综合管理平台临时救助模块应用办理临时救助业务，每月报送救助人次和救助金额要真实准确。
1.急难型临时救助审批程序。对于情况紧急、需立即采取救助措施以防止无法挽回的损失或无法改变的严重后果的，园区(办事处)、高新区民政部门应当在24小时内先行救助，并在5个工作日内登记救助对象、救助事由、救助金额等信息，补齐经办人员签字、盖章手续。
2.支出型临时救助审批程序。严格执行申请、受理、审核、审批程序，规范各个环节工作要求，审核审批工作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对象中的低保家庭及其成员、特困供养人
员，重点核实其生活必需支出情况。要全面落实地方事业局委扦
镇园区(办事处)开展临时救助审批的规定，委托园区(办事处)直接审批的临时救助金额一般不超过3000元/户、次。
(三)临时救助标准。立足高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水平，根据城乡统筹的原则，救助标准可与高新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挂钩，根据救助对象的家庭人口、困难类型、困难程度和困难持续时间等因素，分类分档制定临时救助标准，临时救助平均水平达到次均2400元
[bookmark: _GoBack]1.支出型临时救助标准。对患重特大疾病患者家庭，可根据医疗保险补偿和医疗救助后个人自负费用进行救助，可按照个人自负费用分段分档进行救助，救助标准原则上控制在城市低保月标准的3-12倍;对因子女自负教育费用负担过重造成生活困难的家庭，每人救助标准原则上控制在当地城市低保月标准的3 -6倍，其中低保家庭本科新生入学救助标准不低于4000元。
2.急难型临时救助标准。对于符合急难型对象条件、困难程度较轻的，可及时给予1000元以下(含1000元)的临时救助。对于困难程度较重、救助金额较大的，参照支出型临时救助标准给予救助。
3.重大生活困难临时救助标准。对于因各种原因造成重大生活困难的，按照一事一议的方式和适度提高救助额度的原则，由高新区民政部门牵头制定综合救助方案和救助标准，报高新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或部门联席会议召集人同意后执行。
(四)临时救助方式。对符合临时救助条件的对象，一般采取发放临时救助金、发放实物和提供转介服务三种方式给予救助。注重综合施救。根据救助对象的实际情况，综合运用临时救助的三种方式，发挥临时救助应急、过渡、衔接、补充的制度作用，不断提升救助效益。要为有需求的救助对象及时提供转介服务，使临时救助与相关制度、政府救助与慈善救助、物质帮扶与救助服务密切衔接，形成救助合力。对于急难型救助对象，可采取一次审批、分阶段分方式救助，提高救助精准度;可通过直接发放现金或实物的方式，提高救助时效性。注重阳光救助。临时救助金原则上实行社会化发放。紧急情况下，直接发放现金或实物时，必须完善资金或实物发放手续，建立工作台账，向社会公布发放情况，防止出现暗箱操作等问题。
(五)慈善救助衔接。加强临时救助与慈善救助的有效衔接形成资源统筹、相互补充、各有侧重的机制加强资金衔接、高新区慈善总会要通过设立“救急难”专项基金等方式，引导社会资金重点投向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领域科学规划、设立救助项目，承接经政府救助之后“转介”的个案，切实发挥救急解难的作用。形成与政府救助的有效衔接、接续救助。积极探索财政资金引导社会力量筹资、慈善组织运作的政社联动模式，搭建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临时救助的平台，形成救助合力。加强信息衔接地方事业局要加强省社会救助综合管理平台临时救助模块应用实现临时救助申请受理、审核、审批、发放等环节在社会救助综合管理平台全部留痕。统筹推进社会救助信息共享机制建设，实现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与慈善组织之间的救助信息互通共享。搭建救助资源与救助需求信息对接平台，使救助对象的需求和政府救助资源、慈善救助项目、社会爱心捐赠、群众志愿服务形成无缝对接。加强引导扶持。通过政府委托、协商、奖励、补贴等方式，积极培育发展以扶贫济困等为宗旨的社会组织，广泛动员社会组织参与临时救助工作。完善和落实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政策措施，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将家计调查、基层社会救助协理、对社会救助对象开展的照料护理、心理疏导、资源链接等救助服务交由社会力量承担，提高临时救助专业化水平。
二、健全“救急难”工作机制
(一)建立健全急难对象主动发现机制。依托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落实好村(居)社会救助协理员、驻村(社-5-(五)慈善救助衔接。加强临时救助与慈善救助的有效衔接形成资源统筹、相互补充、各有侧重的机制加强资金衔接、高新区慈善总会要通过设立“救急难”专项基金等方式，引导社会资金重点投向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领域科学规划、设立救助项目，承接经政府救助之后“转介”的个案，切实发挥救急解难的作用。形成与政府救助的有效衔接、接续救助。积极探索财政资金引导社会力量筹资、慈善组织运作的政社联动模式，搭建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临时救助的平台，形成救助合力。加强信息衔接地方事业局要加强省社会救助综合管理平台临时救助模块应用实现临时救助申请受理、审核、审批、发放等环节在社会救助综合管理平台全部留痕。统筹推进社会救助信息共享机制建设，实现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与慈善组织之间的救助信息互通共享。搭建救助资源与救助需求信息对接平台，使救助对象的需求和政府救助资源、慈善救助项目、社会爱心捐赠、群众志愿服务形成无缝对接。加强引导扶持。通过政府委托、协商、奖励、补贴等方式，积极培育发展以扶贫济困等为宗旨的社会组织，广泛
动员社会组织参与临时救助工作。完善和落实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政策措施，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将家计调查、基层社会救助协理、对社会救助对象开展的照料护理、心理疏导、资源链接等救助服务交由社会力量承担，提高临时救助专业化水平。
二、健全“救急难”工作机制
(一)建立健全急难对象主动发现机制。依托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落实好村(居)社会救助协理员、驻村(社区)干部、社区网格员等的主体责任，开展经常性走访活动，了解、收集困难群众信息，及时发现、报告居民急难事项，协助做好社会救助工作。
(二)建立健全“救急难”快速响应机制。民政部门开通社会救助热线，实现窗口受理与热线受理相结合，畅通困难群众申请救助和报告急难情况渠道要运用“互联网+”思维进一步做好“救急难”工作，通过微信群、QQ群、APP等新方式，实现网上的信息发布、急难信息主动发现和救助申请受理。
(三)建立健全重大急难问题协调机制。依托高新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对重大急难个案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研究制定综合救助方案，充分发挥部门协同作用，加大救助力度，推进资源统筹，提升综合救助能力，有效化解人民群众各类重大急难问题，切实兜住民生底线，最大限度防止冲击社会道德和心理底线事件发生。
(四)健全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规范社会救助“一门受理”窗口建设，统一窗口标识，固定工作岗位，明确部门职责，完善分办转办流程，建立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限时办理等服务规范，方便困难群众查找、辨识和求助，推动实现困难群众社会救助申请“只跑一次”，建立化解急难问题的“绿色通道”。
三、强化组织保障力度
(一)加强部门配合。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健全工作机制，加大资金投入，深入实施好临时救助制度。要加强社会救助管理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与慈善组织之间的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民政部门要切实履行主管部门职责，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保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加强资金保障。财政局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省市政府有关要求，多方筹集临时救助资金，合理安排和统筹使用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对临时救助的投入原则上只增不减。推动在区或园区(办事处)建立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不断提高救助水平。
(三)加强政策宣传。要组织好临时救助政策宣传，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互联网、发放政策明白纸等渠道，不断加大临时政策政策宣传普及力度，使临时救助政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充分发挥临时救助制度“救急难、补空白”的政策优势。使各类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本意见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4年1月1日。

